
6 月 3 日，长兴县洪桥镇中心小

学学生走进洪桥镇洪桥村花龙船制

作基地，开展太湖花龙船非遗传承活

动。非遗传承人吴益清现场讲述了

花龙船的历史及典故，并教学生如何

制作花龙船等，让同学们开心学习的

同时感受到家乡非遗文化的魅力。

陈海伟 摄

感受非遗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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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实习生 黄薇
通讯员 陈德慧

破产企业还有涅槃重生的机会吗？如

果有，如何评估它的“挽救价值”呢？一个

曾经被第三方评估机构判定“没有挽救价

值”的企业，不仅在三年和解期限内足额偿

还所有债务，还实现了销售额突破 1 亿元

的成绩。

这家企业名叫杭州临安慧尔钼业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小微企业。三年

前，企业因涉及帮助他人担保债务和经营

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生产难以为继，技

术人才纷纷出走。公司很快被债权人起

诉，申请对企业主要资产进行保全查封和

执行拍卖。

“此时企业的土地和房产均被抵押给

银行，账面只有400万元资产，而负债高达

3000多万元，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认为该

企业已没有挽救价值。”杭州临安法院民二

庭法官王浩介绍说。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

请受理了企业破产清算一案，并将一纸破

产异议通知书送达公司负责人李某。面对

公司即将破产的结局，李某十分不甘，“难

道我的企业没救了？”

司法实践中，企业在进入破产程序后，

常常会面临两个不同结局：一个是被破产

清算，走向终点；一个是重整、和解，渡过难

关重获新生。然而，目前在法院审理的破

产案件中，重整与和解案件占比长期处于

低位。

“主要原因就是企业的挽救价值难以

准确、及时地识别，一些仍具有发展前景的

企业没能及时获得司法救治。”临安法院党

组成员、副院长王笑庆说道。为了破解这

道破产审判中的难题，2021 年，临安法院

上线“企业挽救价值估值系统”，并以此为

核心构建了一个中小微企业快速拯救机

制。

针对该企业情况，临安法院指导破产

管理人进行多维度的清产核资工作，充分

考量企业资产状况、生产工艺、特殊经营资

质等19项参数指标，突破有形资产的价值

范畴，深挖企业无形资产价值。

经过估值系统“全面体检”后，大家

发现，该企业目前虽然账面资产不足，但

核心生产技术专利有竞争优势，商标享

有一定行业知名度，客户和销售市场相

对稳定，具有较大的潜在运营价值。于

是，在临安法院的专业指导下，破产管理

人拟定和解计划草案，最终获得债权人

高票通过。

企业至此松绑了“手脚”，资产不再受

执行的束缚，可以继续经营并扩大生产，李

某也从巨额负债压力下得以解脱，全身心

投入企业的经营发展。

如今三年和解期限已过，企业不仅

足额按期偿还了约定的所有债务，让债

权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而且销售额

突破了 1 亿元大关，被认定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企业价值估值问题，一直是重整案件

中的痛点。临安法院从成功挽救的司法实

践出发，通过“AI 智能识别价值”“企业挽

救价值估值”“投资人招投融资平台”三大

模块构建中小微企业快速拯救机制，实现

了立案阶段精准识别、审理阶段价值估值、

重整阶段招商引资“一条龙”服务中小微企

业拯救。自机制运行以来，累计挽救中小

微企业 21 家，化解债务 31 亿元，普通债权

平均清偿率从以往的不到 15%提升至

35%以上。

被评估机构判定“没有挽救价值”的企业如今实现“小目标”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萧法

大约四年前承诺停止商标侵权并进行

了赔偿，但两三年后又“老方一贴”傍名

牌。这一次，法院不仅判决要求其立即停

止侵权，还支持了原告惩罚性赔偿的诉

请。近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了这起侵犯商标权案。

杭州市萧山区某眼镜店长期在其店招

门面、店内标识、镜布、镜盒和企业名称等

上突出使用“宝岛”，其中店铺门头显示“宝

岛眼镜（连锁）”字样。

此“宝岛眼镜”店，是否为大家所熟知

的彼宝岛眼镜店？2020 年 1 月，晶华宝岛

（北京）眼镜有限公司向萧山法院起诉，称

其为第 772859 号图片、第 1394775 号“宝

岛”注册商标在中国内地的独占许可使用

权人，该系列商标在眼镜行业市场具有一

定知名度。被告杭州市萧山区某眼镜店在

店招门头等处突出使用“宝岛”文字的行

为，具有识别服务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性

使用，侵犯了原告独占的该商标使用权。

该案经委托杭州市萧山区人民调解委

员会调解，双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被

告承诺在 2020 年 4 月 6 日前停止侵权并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2.5 万元。后被告履行

了赔偿责任并对店铺门头进行了更换。

然而，2023年6月8日，原告发现被告

店铺新门头竟然只是在“宝岛眼镜”前加注

了街道名称，并且去除了“连锁”二字，于是

再次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犯

前述两个以及第 3110047 号注册商标专

用权，即停止在店招门头等处使用“宝岛”

字样标识，并主张对被告适用惩罚性赔偿，

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8万元。

萧山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店招门

头等处突出使用“宝岛”文字的行为，具有

识别服务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性使用。

虽然被告在原门头处的“宝岛眼镜”字样前

加注了街道名称，但案涉权利商标中起主

要识别作用的为“宝岛”文字，同时被告主

营业务与权利商标核定使用范围相同，被

告使用的被控侵权标识已构成商标侵权。

前案中被告已明知原告系案涉商标独

占许可使用人，也明知其使用“宝岛”文字

而被诉侵犯案涉商标权，但被告在前案中作

出停止侵权承诺并支付赔偿款后，变换形式

再次使用“宝岛”文字，已构成重复侵权，属于

主观上存在侵权故意且侵权情节严重的情

形，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原

告未举证证明权利人因被侵权导致的实际

损失、侵权人侵权获利或可供参考的商标许

可使用费等，但是考虑到本案被告重复侵权

的主观恶意，且案涉第3110047号注册商标

为驰名商标，酌情以前案《人民调解协议书》

约定赔偿数额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

数，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按照 1

倍惩罚性赔偿，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含合理

维权费用）5万元。

担任该案审判长的萧山法院院长何敏

介绍，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难

点”在于权利人较难举证证明其因被侵权

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以及侵权人侵权的获

利。本案中同样“难点”再现，为了有效震

慑重复侵权行为，合议庭认为前案《人民调

解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数额是双方对于被

告商标侵权导致原告遭受损失的基本预期

与判断。当被告重复侵权时，该调解金额

具有类同可比性，进而作为惩罚性赔偿计

算基数，判决由被告承担 1 倍惩罚性赔偿

责任，以此案对市场中潜在的重复侵权人

敲响警钟。

重复侵犯驰名商标专用权，法院：承担惩罚性赔偿！


